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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←中華民國兒童權益

促進協會27日號召民眾

走上凱道參與護兒集會

，現場提出四點訴求，

許多民眾舉著自製標語

、手牌到場聲援。

（中央社）

護兒團體上凱道！

４大訴求終結兒虐

籲加重刑責、成立兒少辦公室

「共犯結構」皆須負責

　

記
者
王
誌
成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兒
童
權
益
促
進
協
會
二
十
七
日
在

台
北
市
凱
達
格
蘭
大
道
舉
辦
護
兒
集

會
�
有
多
名
受
害
者
家
屬
出
面
�
兒

童
權
益
促
進
協
會
創
會
理
事
長
王
薇

君
表
示
�
政
府
應
將
社
會
安
全
網
升

格
為
兒
少
權
益
辦
公
室
�
加
強
相
關

單
位
的
橫
向
聯
繫
；
一
同
策
劃
活
動

的
律
師
葉
恕
宏
表
示
�
虐
童
案
不
能

只
懲
罰
保
母
�
也
要
讓
保
母
的
督
導

�
機
構
的
老
闆
等
﹁
共
犯
結
構
﹂
都

一
同
負
起
責
任
�

　

今
年
三
月
爆
發
的
台
北
市
一
歲
男

童
疑
遭
保
母
虐
死
案
�
引
發
社
會
譁

然
�
中
華
民
國
兒
童
權
益
促
進
協
會

號
召
民
眾
走
上
凱
道
�
提
出
四
點
訴

求
�
包
括
﹁
積
極
護
兒
不
逃
避
�
體

制
重
整
有
效
率
﹂
�
﹁
兒
少
福
利
要

平
權
�
育
兒
家
長
要
後
援
﹂
�
﹁
悲

劇
不
能
再
重
演
�
網
絡
必
項
要
健
全

﹂
及
﹁
司
法
改
革
不
能
等
�
兒
少
侵

害
加
重
刑
﹂
�

　

主
辦
單
位
邀
請
四
名
兒
虐
受
害
者

家
屬
上
台
分
享
心
路
歷
程
�
其
中
受

害
家
屬
﹁
庭
庭
媽
咪
﹂
痛
心
地
訴
說

�
女
兒
懷
胎
十
月
生
下
�
想
到
九
個

月
大
送
進
托
嬰
中
心
�
短
短
十
一
天

就
葬
送
了
生
命
�
事
發
二
年
多
來
�

庭
庭
媽
咪
說
�
看
到
近
來
許
多
的
兒

虐
案
件
�
法
院
往
往
以
過
失
致
死
輕

判
�
讓
她
深
感
受
害
者
家
屬
往
往
是

最
弱
勢
的
一
方
�

　

﹁
品
捷
媽
媽
﹂
五
歲
的
孩
子
有
發

展
遲
緩
等
狀
況
�
找
到
每
年
都
能
募

到
新
台
幣
一
千
萬
元
善
款
的
財
團
法

人
愛
心
機
構
協
助
照
顧
�
沒
想
到
該

機
構
陸
續
發
生
六
名
兒
童
被
不
當
對

待
�
包
括
被
綁
在
椅
子
上
限
制
自
由

�
暴
力
餵
食
等
情
形
�
她
的
孩
子
更

是
不
幸
去
世
�
品
捷
媽
媽
表
示
�
事

發
後
機
構
只
被
罰
新
台
幣
六
萬
元
�

她
認
為
相
關
法
規
一
定
要
調
整
�
提

高
罰
則
�
加
強
管
理
財
團
法
人
�

　

﹁
小
虎
妹
爸
爸
﹂
的
女
兒
遭
保
母

毆
打
�
多
處
骨
折
去
世
�
他
形
容
�

司
法
的
路
上
只
能
孤
軍
奮
戰
�
看
到

涉
案
保
母
只
被
裁
定
三
萬
元
交
保
�

且
還
能
回
去
幼
兒
園
上
班
�
一
度
難

以
置
信
�
歷
經
多
年
奮
鬥
�
涉
案
保

母
最
終
被
法
院
判
處
九
年
六
個
月
徒

刑
�
但
小
虎
妹
爸
爸
認
為
判
刑
過
輕

�
在
國
外
應
是
謀
殺
罪
�
而
不
是
傷

害
致
死
�

　

王
薇
君
強
調
�
政
府
應
將
社
會
安

全
網
升
格
為
兒
少
權
益
辦
公
室
�
加

強
相
關
單
位
的
橫
向
聯
繫
�
她
並
解

釋
�
加
重
刑
責
的
訴
求
不
是
﹁
虐
童

唯
一
死
刑
﹂
�
因
為
如
此
一
來
�
反

而
會
讓
犯
下
過
錯
的
人
無
所
忌
憚
地

持
續
犯
下
罪
刑
�
該
做
的
是
修
正
案

件
的
法
律
見
解
及
構
成
要
件
�
讓
兒

虐
案
件
傷
害
及
殺
人
犯
意
的
區
別
更

加
標
準
和
明
確
�

　↑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27日舉辦首場2024全球衛生治理與政治

系列座談會，國防安全研究院執行長陳明祺（右2）、台大公共衛

生學院教授陳秀熙（左2）等專家學者與會，呼籲台灣應積極響應

「美國全球衛生安全戰略（GHSS）」。　　　　　　（中央社）

醫界籲台加入GHSS 掌握成WHA會員時機
　

記
者
陳
柏
翰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﹁
二
０
二
四
年
全
球
衛
生
治
理
與
政
治
系
列

座
談
﹂
二
十
七
日
登
場
�
多
位
專
家
呼
籲
�
台

灣
應
積
極
響
應
美
國
全
球
衛
生
安
全
戰
略
︵
Ｇ

Ｈ
Ｓ
Ｓ
︶
�
共
同
防
守
印
太
區
域
衛
生
安
全
�

掌
握
台
灣
成
為
Ｗ
Ｈ
Ａ
會
員
最
重
要
時
機
�

　

今
年
四
月
十
六
日
美
國
總
統
拜
登
發
布
﹁
美

國
全
球
衛
生
安
全
戰
略
﹂
�
其
中
三
大
目
標
包

括
�
藉
由
雙
邊
合
作
強
化
全
球
衛
生
能
力
�
激

勵
政
治
承
諾
與
資
金
�
整
合
所
有
衛
生
安
全
行

動
�

　

台
灣
醫
界
聯
盟
基
金
會
二
十
七
日
邀
請
國
防

安
全
研
究
院
執
行
長
陳
明
祺
�
台
大
公
共
衛
生

學
院
教
授
陳
秀
熙
等
專
家
學
者
�
在
首
場
﹁
二

０
二
四
年
全
球
衛
生
治
理
與
政
治
系
列
座
談
﹂

當
中
�
呼
籲
台
灣
應
積
極
響
應
美
國
的
Ｇ
Ｈ
Ｓ

Ｓ
�

　

陳
明
祺
表
示
�
美
國
提
出
Ｇ
Ｈ
Ｓ
Ｓ
�
目
的

是
阻
止
危
害
人
類
安
全
的
威
脅
�
並
回
應
世
界

衛
生
組
織
在
疫
情
中
的
治
理
失
能
�
在
此
脈
絡

下
�
應
積
極
與
美
國
合
作
推
動
Ｇ
Ｈ
Ｓ
Ｓ
�
並

多
元
參
加
各
種
機
制
和
組
織
�
成
為
全
球
衛
生

的
良
善
力
量
�

　

陳
秀
熙
也
說
�
美
國
提
出
Ｇ
Ｈ
Ｓ
Ｓ
�
企
圖

重
新
平
衡
及
強
化
全
球
衛
生
安
全
�
台
灣
應
利

用
雙
邊
夥
伴
國
家
的
延
伸
參
加
Ｇ
Ｈ
Ｓ
Ｓ
�
合

併
健
康
一
體
化
議
題
�
因
應
全
世
界
的
安
全
威

脅
�
掌
握
台
灣
成
為
世
界
衛
生
大
會
︵
Ｗ
Ｈ
Ａ

︶
會
員
的
最
重
要
時
機
�

　

台
灣
醫
界
聯
盟
基
金
執
行
長
林
世
嘉
再
次
呼

籲
�
新
政
府
應
積
極
推
動
台
美
衛
生
安
全
合
作

�
包
含
﹁
透
過
全
球
合
作
暨
訓
練
架
構
提
升
印

太
地
區
衛
生
安
全
能
力
﹂
�
﹁
台
美
合
作
貢
獻

大
流
行
基
金
及
大
流
行
協
議
相
關
機
制
﹂
及
﹁

強
化
台
美
於
健
康
一
體
化
等
公
衛
計
畫
合
作
﹂

�
是
三
大
可
著
力
策
略
�

就
是
和
平
破
冰
之
旅
！

藍委為修國安5法訪陸?黨團駁斥!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針
對
部
分
媒
體
報
導
指
稱
�
立
法
院
國

民
黨
團
總
召
傅
崐
萁
率
團
訪
問
中
國
大
陸

�
陸
方
要
求
每
個
委
員
會
委
員
都
有
代
表

出
席
�
且
期
待
未
來
的
﹁
國
安
五
法
﹂
修

訂
�
能
讓
陸
方
在
台
灣
的
各
種
交
流
可
以

更
為
順
暢
�
並
排
除
障
礙
云
云
�
國
民
黨

團
二
十
七
日
發
出
聲
明
�
否
認
相
關
的
不

實
報
導
�

　

傳
出
北
京
要
求
傅
崐
萁
帶
齊
各
委
員
會

的
立
委
�
以
及
目
的
是
在
最
短
期
間
內
完

成
﹁
國
安
五
法
﹂
的
修
訂
�
國
民
黨
團
表

示
�
本
次
出
訪
�
就
是
定
位
和
平
破
冰
之

旅
�
並
對
不
實
的
爆
料
所
謂
修
法
的
目
的

�
做
出
最
嚴
正
的
駁
斥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強
調
�
本
次
出
訪
的
定
位
就

是
﹁
和
平
破
冰
之
旅
﹂
�
目
的
明
確
且
極

具
意
義
�
並
以
台
灣
民
眾
權
益
為
優
先
考

量
�
希
望
爭
取
兩
岸
和
平
穩
定
溝
通
的
管

道
�
以
利
全
民
在
民
進
黨
執
政
的
惡
意
螺

旋
不
斷
上
升
下
�
能
為
兩
岸
關
係
化
解
緊

張
�
同
時
代
表
新
的
民
意
展
開
交
流
�
這

是
責
無
旁
貸
�
也
是
使
命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指
出
�
台
灣
自
疫
情
過
後
�

包
括
運
輸
�
觀
光
等
各
方
面
的
產
業
都
陷

入
停
滯
�
尤
其
花
蓮
遭
逢
地
震
天
災
�
亟

需
注
入
活
水
�
此
行
若
能
爭
取
打
開
兩
岸

觀
光
之
門
�
受
益
的
絕
對
是
台
灣
百
工
百

業
�
呼
籲
執
政
的
民
進
黨
政
府
無
法
做
到

�
就
不
要
惡
意
攻
擊
批
評
想
做
事
的
人
�

　

國
民
黨
團
對
不
實
爆
料
�
尤
其
所
謂
修

法
等
目
的
�
嚴
正
的
駁
斥
�
強
調
國
民
黨

團
所
提
的
每
件
修
法
�
都
是
以
台
灣
主
流

民
意
為
依
歸
�
與
民
進
黨
不
顧
八
成
民
意

�
執
意
廢
除
死
刑
截
然
不
同
�
故
意
抹
黑

本
團
以
轉
移
廢
死
的
爭
議
�
無
助
社
會
溝

通
�
更
令
人
不
齒
� 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3
︶

花蓮強震 衛福部募14億善款
紅單受災戶生活補助30萬、黃單15萬、中低收最高45萬

　

記
者
陳
柏
翰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０
四
０
三
地
震
重
創
花
蓮
�

衛
福
部
賑
災
基
金
會
共
募
得
十

四
億
善
款
�
賑
災
基
金
會
二
十

七
日
指
出
�
為
協
助
因
該
震
災

導
致
生
活
困
境
者
�
增
加
專
案

賑
助
項
目
�
提
供
建
物
遭
判
定

為
紅
黃
單
的
受
災
戶
生
活
補
助

�
紅
單
每
戶
新
台
幣
三
十
萬
元

�
黃
單
十
五
萬
元
�
若
為
中
低

收
入
戶
者
補
助
增
加
五
十
％
�

最
高
四
十
五
萬
元
�

　

衛
福
部
轄
下
的
公
設
財
團
法

人
賑
災
基
金
會
四
日
開
辦
０
四

０
三
花
蓮
震
災
募
款
專
案
�
開

放
勸
募
專
戶
至
五
月
三
日
止
�

為
期
一
個
月
�
民
眾
可
透
過
匯

款
�
集
資
平
台
�LINEPay

�
以

及
超
商
機
台
等
管
道
捐
款
�
捐

款
收
據
將
於
勸
募
期
滿
後
�
統

一
由
賑
災
基
金
會
提
供
�
善
款

專
款
專
用
�
用
以
支
出
相
關
法

定
賑
助
及
專
案
賑
助
�

　

賑
災
基
金
會
昨
日
表
示
�
截

至
當
天
上
午
八
時
�
募
得
約
十

四
億
元
�
總
捐
贈
筆
數
十
七
點

九
萬
筆
�
另
�
也
公
布
此
次
０

四
０
三
地
震
各
類
賑
助
方
案
�

在
法
定
賑
助
部
分
包
含
死
亡
賑

助
�
失
蹤
賑
助
�
重
傷
賑
助
�

助
學
金
等
�
其
中
死
亡
賑
助
此

次
也
提
高
至
每
人
六
十
萬
元
�

　

專
案
賑
助
方
面
�
賑
災
基
金

會
指
出
�
為
協
助
因
０
四
０
三

地
震
導
致
生
活
困
境
者
�
除
了

原
先
的
傷
亡
者
家
屬
生
活
補
助

外
�
新
增
紅
黃
單
受
災
戶
生
活

補
助
�
建
物
被
判
定
為
紅
黃
單

並
有
居
住
事
實
的
受
災
戶
�
紅

單
每
戶
可
申
請
生
活
補
助
金
三

十
萬
元
�
黃
單
十
五
萬
元
；
受

災
戶
若
為
中
低
收
入
戶
者
增
加

五
十
％
補
助
�
紅
單
發
給
生
活

補
助
金
四
十
五
萬
元
�
黃
單
二

十
二
點
五
萬
元
�

　

此
次
專
案
賑
助
也
包
含
紅
黃

單
建
物
修
繕
補
助
�
賑
災
基
金

會
說
�
建
物
被
判
定
為
紅
黃
單

後
�
所
有
權
人
修
繕
得
檢
具
房

屋
修
繕
單
據
申
請
補
助
�
最
高

三
十
萬
元
�
不
過
若
已
申
請
紅

黃
單
建
物
修
繕
補
助
�
未
來
不

得
再
請
領
重
建
重
購
補
助
�

　

針
對
災
毀
建
物
重
建
部
分
�

賑
災
基
金
會
表
示
�
這
部
分
內

政
部
正
整
合
相
關
重
建
補
貼
方

案
�
待
內
政
部
重
建
方
案
確
定

後
�
賑
災
基
金
會
將
與
中
央
�

地
方
政
府
協
同
辦
理
�

災
民
賑
助
方
案


